新北市萬里區萬里國民小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

壹、依據：

1、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六條之規定。

2、 教育部93年8月20日台訓（三）字第0930104969號函。

3、 新北市112年度執行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辦法。
貳、目標：

1、 落實性別平等教育，消除性別歧視，維護人格尊嚴。

2、 透過系列活動，幫助兒童認識自己及尊重他人。

3、 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教育之教育資源，建立無性別歧視之教育環璄。

參、實施要點：

一、成立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。

二、研擬每學期性別平等教育推動重點，各相關處室分工執行各項任務。

三、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暨任務： 

	序號
	職稱
	職位
	性別
	工作執掌

	1
	主任委員
	校長
	男
	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，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果。

	2
	副主任委員
	學務主任
	女
	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及統籌相關業務。

	3
	委員
	教務主任
	男
	統籌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、教學及評量。

	4
	委員
	總務主任
	女

	協助本會所需經費，編入年度預算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。

	5
	委員
	輔導主任
	女
	規畫辦理教師及學生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

	6
	委員
	幼兒園主任
	女
	統籌辦理幼兒園性別平等教育之相關業務

	7
	委員
	訓育組長
	女
	配合實施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，並建立機制。

	8
	委員
	家長代表
	男
	規劃辦理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、協助處理與本會相關之案件。

	9
	委員
	中年段代表
	女
	設計性別平等教育之主題課程融入教材（每學期4小時）及評量，並於實際教學中落實。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、教學及評量

	10
	委員
	高年段代表
	女
	

	11
	委員
	科任代表
	男
	

	12
	委員
	職工代表
	女
	規畫辦理職員工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。

	13
	委員
	學生代表
	男
	出席相關會議


肆、實施內容:
	類別
	活動項目
	說明
	實施對象
	實施時間
	辦理單位

	法規執行
	訂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


	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九條之規定，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，並提請校務會議討論。
	全校教職員工
	9609原版

9709修訂
9809修訂
10208修訂
	學務處

	
	因應性別平等教育法之頒布實施，校內相關委員會依法調整性別比例。


	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6條之規定，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、教師考核委員會、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中，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1/2以上。
	全校教職員工
	
	相關委員會

學務處

	
	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　


	依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，召開本學年度性別平等委員會
	性別平等委員
	上、下學期期初至少召開一次
	學務處

	
	訂定家暴、性騷擾、性侵害處理模式


	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共同研討，結合本校危機處理小組，草擬家庭暴力、性騷擾、性侵害等危機處理模式。
	全校教職員工
	全學年
	學務處

	課程教學
	性別平等教育融入式教學


	各年級級任、科任老師依各學習領域之授課內容計畫及進度，將性別平等教育進行融入式教學。


	幼稚園

一～六年級
	全學年
（每學期至少4小時）
	教務處

幼兒園

各班級任

	
	性別平等教育融入式教學
	1、 配合單元主題：回顧自己的成長歷程。

2、 教學內容：兩性的差異。
	幼兒園學童
	全學年
	幼兒園

	活動宣導
	青少年性別平等宣導
	1、 配合兒童朝會實施宣導。

2、 宣導內容：交友應互相尊重。
	全校

師生
	全學年
	學務處



	
	成長教育講座
	介紹成長期青少年身心靈變化及因應方式。
	四~六年級
	上學期
	學務處/輔導處

	校園安全
	環境佈置
	加強校園內性別平等精神之環境佈置。
	全校

學生
	全學年
	輔導處



	
	公佈校園危險區域圖
	將校園危險區域，繪製標示於校園平面圖上，公佈於川堂及學校網頁。


	全校

學生
	全學年
	總務處




伍、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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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